
法律法规之外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适用

为了规范市场主体登记管理行为， 推进法治

化市场建设， 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 优化营商环境， 我国制定了 《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条例》 等一系列法律规范。

市场主体登记制度有哪些功能？ 市场主体登

记的合法性审查如何把握标准？ 其他规范性文件

在上位法规定之外的创设性规定又该如何适用

呢？

市场主体登记的功能

宁博：实践中，有一个法

律适用的问题值得大家重

视，就是在《市场主体登记管

理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的基

础之上，国家市监总局、各地

的市场监管部门往往会用规

范性文件的方式， 作一些更

为具体的规定， 以增强实务

中的可操作性， 其中有一些

内容是在法规规章之外所作

的一种创设性的规定， 在适

用时该如何把握。

陈越峰：原则上来说，行

政诉讼法有规定， 红头文件

或者说法律法规之外的其他

规范性文件， 不是法院裁判

案件的法律规范依据。

而最高法关于审理行政

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

谈会纪要也明确了其他规范

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

源， 对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

意义上的约束力。 但是经

法院审查认为被诉行

政行为所依据

的这些其他规

范性文件，或者

说红头文件，是

合法有效并

合理适当的，

那么法院应

当承认其效

力，在审理行

政案件时可

以参考。

合法有

效、合理适当

我们学理上

大体这样来

理解，就

是首先它不能跟上位法相抵

触，就是合法，从而是有效；

合理适当， 是符合市场的效

率原则，符合效能原则，不会

额外增加成本。

另外， 目前市场主体登

记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

仍然不断在推进， 因此也需

要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

条例》 等上位法的立法精神

以及制度改革的方向， 考虑

到那些看似不在场的各方主

体的权益，进行综合的考量。

侯丹华： 人民法院在审

理案件的时候， 适用下位的

法律规范， 甚至是其他低层

级规范性文件的前提， 就是

下位的法律规范不能违背上

位法律规范授权的目的和范

围， 也不得违反上位法规定

的精神， 特别是不得在上位

法规定之外对申请人创设新

的负担， 否则就可能在市场

主体登记层面影响市场主体

的信心， 还会直接影响到营

商环境的优化。

从法治统一的要求来

说， 对于上位法的一些禁止

性的规定， 除非是有明确的

授权， 否则下位法不得作出

不一致的规定。 当然，强调统

一并不是机械地去排斥相关

部门和各个地方依法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探索创

新改革的路径， 毕竟要打造

高效便捷、规范统一的市场。

就人民法院来说， 也应

充分践行能动司法， 依法保

障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

营商环境。

市
场
主
体
登
记
的
合
法
性
审
查

陈越峰 ：“市场主体登

记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制度，具体来说它大概有两

个方面的功能：

一个是设权功能，也就

是市场主体登记之后获得

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不受非法干涉。

同时，它也会起到公示公信

作用，从而促进交易。

第二个是调控功能，也

就是政府通过登记制度来

掌握市场主体设立与运营

的状态，从而维护市场运行

秩序和经济安全，包括交易

安全，保障交易相

对方的合法权益。

侯丹华：无论从司法审查

的视角还是从行政执法的视

角，市场主体登记制度不只是

规范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其

实也通过告知承诺、事后监管

等方式督促市场主体，特别是

作为其中核心的经营主体，在

申请注册登记或者变更登记

的一系列法律行为当中，应当

如实申请、诚信经营。

这项制度也影响到市场

其他参与方的利益，甚至是公

共利益。 所以在适用法律的时

候，还需要从利益平衡、价值

衡量等角度进行把握，这也需

要对这个制度的功能进行深

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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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合法性的审查

侯丹华：《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第 19 条规定了登记机关应当对申

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但是形式审查

并不意味着登记机关完全无为而治，

从政府的角色来讲，是“有限而有为”。

从登记机关来说， 对于材料所反映

的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合法性仍

然应当进行必要而审慎的审查。 那么，必

要而审慎的审查到底如何来界定？ 到什

么程度才算是必要而审慎的审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中有相关的指导

意见。 当然，个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多

元，每个案件的争议点也有所不同，实践

中的标准实际上并不是绝对清楚的，有

待于在理论和实务层面不断总结经验、

进行探索研究。 同时，登记机关对于材料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也要进行事中事

后的监督。

对于登记行为， 从法院的角度来

讲，仍然应当贯彻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合

法性审查的标准，这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

原则。 如果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存在材料虚

假、签名不实等一系列问题，或者是出现了

新的事实，比如事后有生效的民事判决否定

了登记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那么从实质

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登记机关应当对此进

行必要的调查和处理。 根据《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的规定，在行政程序当中，登记机

关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进

行调查。 在登记机关登记时已经履职尽职的

情况下，因为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所引发的

问题，其实当事人及相关的主体也可以通

过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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